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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基本經濟生活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同案由。 

（六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鑒於陸客減少來台使依靠陸客觀光財維生之業

者叫苦連天，甚有旅行社因而倒閉，他國觀光客之基數和消費財

不如陸客與其所能創造的觀光財，期冀政府正視此涉及人民生計

和映照兩岸關係正發生變化之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陸客來台觀光之人次已相較去年衰退近百分之十五，儘管歐洲、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東南

亞的「以觀光為來台目的」之旅客有所成長，然此些地區及國家之觀光客總和仍小於陸客

，短期內難以彌補陸客減少來台之空洞。舉例而言，歐洲、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之

總和於去年七月為 180,647 人次，今年七月成長至 210,740 人次，仍小於陸客的 242,097 人

次（去年七月為 283,530 人次）。 

二、陸客減少來台，可創造之觀光財亦受到影響，陸客的平均每人每日消費財為 227.58 美元，

高於平均值的 207.87 美元。換言之，隨著陸客減少來台、基數變小，觀光財之總和隨著變

少。再者，旅客來台最喜愛從事的活動為購物類活動，最主要的活動為購物（每百人次有

90 人次）、其次為逛夜市（每百人次有 74 人次），皆為購物類的活動，而陸客的購物費為

最高（120.03 美元），遠高於歐洲、美國、韓國、日本、東南亞。故在陸客逐漸減少、歐

美日韓客即使增加卻不愛在台消費的情況，吃觀光飯的相關業者焉能不叫苦連天？ 

三、我國政府已預備釋出三百億紓困款，助面臨困境之觀光業者紓困。然，觀光業乃是需要長

期經營的產業，三百億紓困款不是仙丹，以長期計，仍需相關配套措施與方案。觀光業需

要的是穩定的長期觀光收入，而非短時間的鉅款挹注，此非治本之法。 

四、上述質詢，敬請回覆。 

（七）本院江委員永昌，有鑑於法務部矯正署辦理矯正相關業務成效有

待提升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矯正機關超額收容問題嚴重，戒護及教化人力嚴重不足，不僅增加戒護管理風險，更影響

矯正成效。截至 104 年底，矯正機關超額收容比率仍達 13%，且仍有九個矯正機關超額收

容比率逾 30%，應加強實行檢察及司法系統「前門政策」之轉向處遇（如緩起訴、緩刑、

易服社會勞動等），以及矯正系統之「後門政策」之假釋制度，並透過機動性調整移監、

通盤檢討各矯正機關現行使用空間等方式。 


